
教学质量二级监控流程图

（管理学院）

















考试工作流程图

（管理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与过程管理流程图

（管理学院）


















非学分制学位资格审查与评定流程图

（管理学院）


















学分制学位资格审查与评定流程图

（管理学院）


















修读辅修专业流程图

（管理学院）















教、学二级监控体系





1.辅导员定期检查带班学生上课情况，填写检查记录





1.组织教师开展讲课比赛





1.教学办拟定听评课安排表，


教学副院长审核





2. 学工巡视小组按课表抽查


学生到课率，填写巡视记录





2.组织相关教师观摩





2.下发通知，组织教师听评课





3.针对问题按院规进行处理，做好学生心理辅导，督促学生学习





3.集体评议





3.教学巡视小组抽查教师上课情况、听课教师听课情况





4.表彰获奖教师





4.召开教师、学生代表座谈会





5.整理听评课结果、座谈会意见形成总结报告





6.向教师反馈意见





7.针对问题进行整改





1.转发教务处考试安排通知





2.通知相关教师试卷命题


（填写试卷审批表）





3. 系主任复核





4. 教学副院长审核





5. 样卷送至印刷厂印制





2.教学办安排监考教师





6. 所有试卷装袋后返回教学办





3.监考名单上报教务处





7. 通知相关教师领取试卷





4.根据监考安排按时监考





8. 教师履行主考职责





9.院巡考组巡视考场，


填写巡视记录





10.巡视结果反馈教务处





1.按教务处安排制定计划，


分别召开教师、学生动员会





2.指导教师网上申报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3.学院题目审核





4.学生选题，指导教师选学生





5.少数学生选题调整





6.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发放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7.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分阶段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8.中期检查





9.调整、修改毕业设计（论文）相关内容





10.答辩（含部分学生二辩）





1.涉及非学分制班级所有理论课毕业前补考,


补考、公选课成绩必须录入系统





2.成绩审核





3.毕业与学位资格预审





4.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审核





 5.毕业与学位资格初审是否通过








是





否





6.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符合学位授予补充规定


可申请学位





不符合学位授予补充规定





未达到毕业资格，领取结业证





达到毕业资格，领取毕业证





7.初审结果报教务处审核





9.按评定结果颁发证书





8.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





1.毕业与学位资格初审


（专业导师为主，辅导员为辅）





2.毕业与学位资格复审


（教学办）





 3.是否通过初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是





否





申请延长学制，修满计划内学分





未申请延长学制





4.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达到毕业资格，领取毕业证；未达到毕业资格，领取结业证





审核通过，


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5.初评结果报教务处审核





6.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终评





7.按评定结果颁发证书





7.初审结果报教务处审核





8.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





学生本人提出申请，


填写修读辅修专业（课程）报名表





学生所在院（系）资格审核并


签署意见签字盖章





管理学院审核


并签署意见签字盖章





4.学生名单、开课计划、组织情况交教务处备案





5.学生名单交财务处，


通知学生缴费





6.按教学计划编班开课





7.辅修课程考试(含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全部结束后，将汇总成绩送教务处审核





8.所修课程(含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全部合格，


颁发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8.所修课程全部合格，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实践环节未完成，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8.部分课程全部合格（所修学分达总学分1/3以上），颁发辅修课程证书










